
 

国融证券 

关于湖南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国融证券作为湖南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主动终止挂牌申请被驳回 否 

2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2019 年 8月 14 日，湖南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泰克新能”）的终止挂牌申请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受理。 

2021 年 9月 29 日，泰克新能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不予同意湖南

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申请的函》（股转系统函[2021]3194

号），主要内容如下： 

截至目前，公司仍未完善异议股东保护措施，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终止挂牌细则》）第八条第

（三）项规定的条件。经多次沟通反馈和监管提示，相关问题未能解决，公司申

请股票终止挂牌事项已无法推进。根据《终止挂牌细则》第十五条规定，全国股

转公司不同意公司的终止挂牌申请。 

公司应当在收到此函当日披露相应公告，无其他停牌情形的，应当申请股票

在两个交易日内复牌，并继续遵守挂牌公司相关规则要求，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同时，公司应于收到此函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全国股转公司缴纳终止



挂牌申请受理期间的挂牌年费。 

截至本公告公布之时，泰克新能仍未向主办券商提供主动摘牌申请被驳回的

公告。 

2021 年 9月 24 日，主办券商向泰克新能送达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单方解除与湖南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协议的通知》，（以下简

称“《关于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通知》”）。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业务指南》相关规

定，挂牌公司在收到《关于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通知》后当及时披露，说明

通知的主要内容。截至本公告公布之时，泰克新能仍未向主办券商提供收到《关

于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通知》的公告。 

泰克新能未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挂牌的申请未获全国股转公司同意。因公司未披露定期报告，公司

股票存在被全国股转公司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 

公司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存在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全国股转公司于 2021年 9月 28日向泰克新能出具了《关于不予同意湖南泰

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申请的函》，公司主动摘牌申请被驳回。 

主办券商已于 2021年 9月 24日向公司送达《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单

方解除与湖南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协议的通知》，并披露了相

关风险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1年 9月 29日披露的《国融证券关于湖

南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主办券商拟向全国股转公司

提请备案。如全国股转公司对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申请无异议，泰

克新能与主办券商签署的持续督导协议自全国股转公司出具无异议函生效之日

起解除；如公司无其他主办券商承接持续督导工作，可能会导致公司股票在全国

股转系统被强制终止挂牌。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全国股转公司于 2021年 9月 28日向泰克新能出具了《关于不予同意湖南泰

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申请的函》，公司主动摘牌申请被驳回。 

国融证券提醒广大投资者结合主办券商已经发布的其他风险提示公告，综合

研判投资价值。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不予同意湖南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申请的函》 

 

 

 

 

国融证券  

2021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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